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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第 59 屆普通話水平測試 (2024 年 8 月) 

測試時間意願表 

考生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應試試卷選擇： 

(必須選一 ) 

□ 繁體字版 

□ 简体字版 

*如沒填寫，主辦方一律為考生安排

繁體版考卷。 

 *現時身份：香港大學：□ 學生 □ 教職員 

      HKU SPACE：□ 學生 □ 教職員   

      □ 公眾人士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 ) 

      □ 學生：小學 / 中學 / 大專及大學 

18 歲以下考生適用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 

********************************************************************************************* 

注意事項: 

1. 請以數目字 1 – 6 先後次序表示申請人參加測試的時間意願。 

（1=最合適的測試時間；6=最不合適但能出席的測試時間; ：不能出席） 

2. 申請人請盡量填滿 6 項選擇，選擇至少一個平日 (即 星期一) 時段，作安排考試時間考慮。 

3. 如申請人在考試期間某些日子或時間必定不能出席，必須在**備註欄上註明，學院會視乎報

考人數盡量安排。 

4. 測試日期為 2024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18 日（星期日）、19 日（星期一）。 

5. 意願表上沒有填上選擇的測試時間，均作棄權論。就測試時間安排，學院有權作最終決定。 

6. 如不清楚測試流程形式或未修讀過任何測試相關課程，强烈建議考生參加本校的「普通話水

平測試應試講座」或「模擬普通話水平測試」，熟悉正式測試的流程及重要事項。 

請必須在親身報名時/線上報名後 3 個工作日內，連同身份證副本，交回本校。 

 

日期 

（請參考附表， 

黑底白字為考試日期。） 

 

時間 
*請在空格填上 1-6 表示優先意願，選擇測試時

段（包括至少 1 個平日時段）。請盡量填滿 6 個

意願選項。 

上午 
暫定時間 

9:30am-12:30pm 

下午 
暫定時間 

2:00pm-4:45pm 

2024 年 8 月 17 日 (星期六)   

2024 年 8 月 18 日 (星期日)   

2024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一)   

*1 為最合適的測試時間；6 為最不合適但能出席的測試時間。不能出席的時段，請打叉『X』。 

備註欄 **不能出席之日期/時間，請在此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轉後頁，繼續填寫  
 

<附表>   2024 年 8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註：黑底白字為考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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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細則及條款 

1. 本測試需時約三十分鐘 (包括 15 分鐘準備時間及 15 分鐘測試時間)。 

2. 考生有責任在考前清楚瞭解測試的形式和規則 (請參閱  項及本校測試網頁。測試形式請參照《普

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商務印書館出版)，同時應核對清楚所選擇之應試試卷字體（繁、簡體）

版本。 

3. 學院會於測試前約二星期以平郵形式郵寄准考證給考生，准考證上印有指定登記時間、準備時間及

測試時間，請考生細閱及按照“登記時間”依時出席。有關測試安排等詳情，考生可參閱學院網站。 

4. 測試當日登記報到時，必須出示准考證及身份證正本。 

5. 如考生未能於指定準備時間到達考場，將不獲補時。如考生未能於指定測試時間到達考場，則視作放

棄考試資格，不設補考，測試費用亦不獲退還。 

6. 學院將於測試後約二個月內致函通知應試者測試成績。合格考生將會獲發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頒發的等級證書。製作完成後，本校將寄信以書面通知領取方法及領取期。 

7. 本校測試中心簽發的證書與國家語委證書具有同等權威性和資歷。 

8. 考生可自願申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頒發的證書，語委證書費用不包括在考試費

用當中，需另付申請及製作費。（語委證書申請表及須知，將與成績通知書一併郵寄給考生。） 

9. 如遇惡劣天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況，當日測試將會取消或延期。受上述情況影響而不能正常測試

的考生可按照學院安排，選擇參加延期測試或退出。 

10. 如因特別情況需要申請延期或退出測試，考生必須提供證明文件及書面申請。沒有特殊原因申請退

考；或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均不接受退考申請，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11. 考生必須尊重及服從測試員的評分標準，不得當場異議。 

12. 本學院保留更改測試細則及條款之最終權利。 

 2024 年 8 月份測試形式會以“面測”混合模式進行：2 位測試員分別會在測試現場及網上同步進行

評核，並會錄音及錄影。錄音將存檔作考試記錄；錄影記錄則在成績通知書發出之後 1 個月內刪除。 

 

報名文件清單：申請人必須於親身報名時/線上報名後 3 個工作日內，到本校任何報名中心遞交以下所需

文件。文件不齊，恕不受理。 

 填妥並已由申請人簽署之報名表 SF26。/ 已於網上完成報名程序。 

 填妥並已由申請人簽署之時間意願表（即本文件）。 

 填妥並已由申請人簽署之測試細則及條款（即本文件）。 

 提供身份證明副本。 

 家長/監護人填妥並已簽署之家長同意書 (未滿 18 歲的考生適用)。 

 

本人同意遵從以上細則及條款：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注意 

 

入學時未滿 18歲學生需於報名時提交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同意

書(中文或英文版本)。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署同意書 

 

致: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以下簡稱“學院”） 

 

我是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學生”，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的父親 / 

母親 / 監護人*。作為本同意書的簽署人，我確認已閱讀並理解致入學時未滿 18歲學生家

長/監護人之重要資訊的有關內容。在適用法律允許下，學生一旦被學院錄取，我完全同

意以下條文，並不會撤回同意： 

 

1. 學生父母 / 監護人（包括本人）將繼續履行與學生相關的家長職責，學院不會擔當

代理監護人的角色（如不承擔家長的有關責任）。 

 

2. 學生可修讀學院提供的任何課程。 

 

3. 在學院成年人的環境下，學生整體來說將被視作成年人，同時須遵守學院制定的規

定、制度、政策及程序。 

 

4. 學生可獲得學院或學院內部提供的任何資訊或資料（其中可能包含僅適合成年人的

內容）。 

 

5. 學生可（根據課程要求或其他需要）參與或參加可能包含多種風險的學術、培訓、

社交及其他活動（如實地考察、實習實踐、港外地區旅行、夜間會議或集會、通宵

活動或高風險體育運動）。 

 

6. 學生可參加學生社團活動，成為組織幹事並承擔相應職責。 

 

7. 學生可接受藥物治療、心理治療或輔導服務，特別是在發生意外情況時，在香港或

其他地區可接受醫療救護。 

 

8. 學生於申請表提供的緊急聯絡人與本同意書的父母/監護人須為同一人。 

 

9. 學生父母/監護人（包括本人）會向學院承擔因學生疏忽或沒有遵守正確操作程

序，而導致學院財產、設施或儀器損毀的維修成本費用、罰款、收費或其他款項。 

 

10. 學生父母/監護人（包括本人）有義務向學院提供最新的聯繫方式，及與學生特殊

需求相關的任何資訊。 

 



以上協定內容將在學生滿 18 歲之日起失效，但與學生相關的父母 / 監護人（包括本人）

職責與義務將不會因此而受影響。 

 

我的聯繫方式: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表述不當請刪除 

 

注：所提供資訊將用來協助學院履行其學業、教學及管理職能。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或修改學院所掌握的其個人資料。如確有此類要求

或 對 學 院 私 隱 政 策 存 有 疑 問 ， 請 聯 繫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主 任 （ 電 子 郵 件 ：

privacy@hkuspace.hku.hk）。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致入學時未滿 18歲學生家長/監護人之重要資訊 

 

1. 未成年學生及家長職責 

 

學生在入學報到時有可能尚未滿 18 歲。從法律及社會角度來看，這些學生（未成年學

生）均不是成年人。雖然學院會適當給予其關注並採取必要措施妥善處理與其相關的事

務，但學生父母 / 監護人仍需繼續履行家長的責任。學院不會擔當代理監護人的角色（如

不承擔家長的有關責任）。 

 

2. 校園內學業及社會生活 

 

雖然尚未進入成年階段，但未成年學生將與其他學生一樣在校園裡學習和生活。因此，學

生父母 / 監護人須特別注意，未成年學生可能: 

- 在開放自由的學術環境裡接觸到大量資訊及資料（其中可能包含僅適合成年人的內

容）； 

- （根據課程要求或其他需要）參與或參加可能包含各種風險的學術、培訓、社交及

其他活動（如實地考察、實習實踐、港外地區旅遊、夜間會議或集會、通宵活動或

高風險體育運動）； 

- 參加學生社團活動，成為組織幹事並承擔相應職責；以及 

- 接受藥物治療、心理治療或輔導服務、特別是在發生意外情況時接受醫療救護。 

 

3.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未成年學生也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的保護。依照此條例，學生父母 

/ 監護人並無必然的權利獲取未成年學生的個人資料（如學業成績）。學院通常會直接與

學生通信聯繫，而不是他們的父母/監護人。但是，學院認為有必要保留未成年學生父母 / 

監護人的最新聯繫方式，以應對突發情況。學生父母 / 監護人亦可選擇向學院提供相關資

訊以保護未成年學生的有關權益。 

 

4. 同意書 

 

凡於開課前仍未滿 18 歲的學生，其父母 / 監護人須填寫並簽署同意書（中文或英文版

本），並於開課前交回學院。如學院未收到同意書，可能對未成年學生教學活動安排上造

成不便，進而影響學生正常學習生活。 

 

[註：以上内容的中英文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2014 年 6 月 

 


